铜牧发〔2024〕29号

重庆市铜梁区畜牧业发展中心

关于申报2024年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

试点建设项目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养殖场：

根据《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渝农办发〔2021〕156号）和《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做好2024年市级农业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渝农发〔2024〕54号）等文件要求，为切实提高畜禽养殖环节兽用抗菌药安全、规范、科学使用的能力和水平，动物源细菌耐药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现申报2024年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试点建设项目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资质条件

铜梁辖区内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养殖场，可自愿申报。
1. 在国家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正式登记注册，并已在农业农村部养殖场直联直报系统中备案，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养殖场。
2. 具有兽医技术人员，配备相对固定的执业兽医师。
3. 从事生猪、蛋鸡、肉鸡、肉鸭、肉牛、肉羊、肉兔等商品代养殖。

4. 生猪年出栏5万头以上；产蛋鸡存栏5万只以上；肉鸡年出栏20万只以上；肉鸭年出栏5万只以上；肉牛年出栏5000头以上；肉羊年出栏5000只以上；肉兔年出栏1万只以上。

5. 具备《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动物疫病和重大动物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6. 依法取得环评手续，并落实了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二）防疫管理

1. 饲料、兽药等不同类型的投入品分类分开储藏，设施设备完善，储藏标识清晰。

2. 场区入口有车辆、人员消毒池，生产区入口有更衣消毒室。

3. 具有解剖室、诊断室、化验室等兽医功能室。

（三）粪污处理

1. 采用适宜的清粪工艺和经济高效的处理方式，配套农田面积符合土地承载力要求。

2. 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设施运行正常，能够达到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规定的无害化或排放要求。对畜禽养殖废弃物建立处理台账，且记录真实、完整。

（四）管理制度与记录

1. 具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并具有制度执行的记录。

2. 具有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登记证明；按照农业农村部《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要求，建立养殖档案（包括生产、消毒、免疫、抗体监测、解剖、无害化处理、预防和治疗使用兽药等记录）。

3. 所用的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应符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具有饲料使用的连续记录。无论是自配或外购饲料均须提供不同饲养阶段所用饲料的营养成分表。其中应有促生长剂（包括药物饲料添加剂）等相关品种的名称和使用量的记录。

4. 所用兽药应符合《兽药管理条例》要求，具有完整的兽药使用记录和兽用处方药使用记录。

二、申报项目实施内容

（一）标准化兽医室建设

用于兽医病例诊断、监测化验、药敏试验、解剖、治疗、兽药储存等场所建设。

（二）兽药安全使用监管制度建设

按照“三书三有四规范”要求，养殖场需有完善的监管工作责任书、安全用药告知书、安全用药承诺书；建立健全生物安全管理、兽药供应商评估、兽药出入库管理、兽医诊断及用药等基本制度；要做好兽医诊疗、抗菌药出入库、用药等记录记载。

（三）饲料兽药可追溯系统建设

建立完善的饲料兽药采购使用可追溯系统，有追溯系统相关设备，如专用的扫码枪或者扫描仪。可通过所采购的饲料、兽药上配备的二维码或条形码进行追溯。所用饲料以及饲料添加剂应符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严禁使用含抗生素的饲料。所用兽药应符合《兽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并具有完整的兽药使用记录。

（四）养殖环境的改善

用于养殖场生产环境的改善，包括饮用水的处理、环境卫生的改善、消毒设施、粪污处理的设施设备、圈舍空气净化的设施设备。

三、项目实施周期

2024年10月1日-2025年10月31日。

四、申报程序及材料

（一）需提交的材料

1. 《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报名表》（附件1）一式两份。

2. 有效的《养殖场法人营业执照》或其他相关许可经营资质证书的复印件。

3.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复印件。

4. 养殖场未来5年兽用抗菌药减量使用的目标和兽药使用管理计划。

（三）报送截止时间

2024年9月20日前。
补助资金

申报市级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试点1个，补助25万元；
（五）申报流程

区畜牧业发展中心将结合报名条件和项目实施方案，对报名的养殖场进行初审，同时进行现场核查，选择符合条件的养殖场经专家评审合格后报重庆市农业农村委。（联系人：陈娅；联系电话：45672798、15730129209）
附件：1. 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报名表

          2. 重庆市铜梁区   年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试点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重庆市铜梁区畜牧业发展中心    
                                2024年9月11日  

（此页无正文）
	重庆市铜梁区畜牧业发展中心                  2024年9月11日印发 


附件1
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报名表

单位名称(盖章)：
报名领域： 

A.蛋鸡； B.肉鸡; C.肉鸭；D.生猪； E.奶牛;

F.肉牛;  G.肉羊; H.肉兔；I.奶山羊
请选择其中一项，填写在“报名领域”栏中。
通讯地址：
法人代表：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邮政编码：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1.报名养殖场基本情况：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养殖场性质栏:请从“国有”“民营”两种性质中选一项打“√”。国有及国有控股、外资及外资控股之外的企业，一般均视为民营企业。
    2.报名养殖场的《报名表》封面须加盖单位公章。报名养殖场名称、公章须与市场监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等证件名称一致。
    3.联系人：报名养殖场指定的联系人。
    4.生产的产品栏：养殖场生产的主要产品。
    5.指标栏：包括存（出）栏量、淘汰率、生产数量、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员工总数、净利润等。所有指标均按养殖场财务报表的数据填报。
    营业收入：不含增值税收入，包括养殖场的所有收入，即主营业务和非主营业务的收入。最好以合法经营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或上市公司当年的年报资料为准。
    净利润：利润扣除所得税、少数股东损益后的净值。指养殖场所有经营产品的总利润额。
    资产总额：年末的资产总额。
    员工总数：年度平均人数。
    6.所有填报栏目须填写完整，资料要仔细核对，保证名称及数据的准确性，并签字盖章。
    7.产品名称：养殖场主营业务的具体产品，如:鸡蛋、牛奶、羊奶等。
    8.存栏指年末所养殖畜种的存栏数量；出栏指年度内所养殖畜种合计的出栏数量。
    9.淘汰率：年度内淘汰的数量占年度平均数的比例。
    10.生产量：主营产品的年生产总量。
    11.所有报名材料按照报名材料目录，用A4 纸装订成册，并标明顺序页码(复印件须加盖公章)。包括:养殖场法人证书、营业执照、产品的质量检验报告等复印件。
    12.报名养殖场须郑重承诺:对此次填写的报名材料内容真实性和数据准确性承担责任，承诺尊重省级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的推荐及成效评价工作，并积极开展试点工作。
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试点报名表一：

                  养殖场基本情况

	养殖场名称
	　
	养殖场性质
	国有(      )
民营(      )

	  畜禽养殖代码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养殖场网址
	　
	电子邮箱
	

	法人代表
	姓   名
	职务(部门)
	电话(含区号)
	手机号码

	主要负责人
	　
	　
	
	

	活动联系人
	　
	　
	　
	　

	数据填报联系人
	　
	　
	　
	　

	生产的产品
	　

	特别提示：以下信息须填报养殖场的实际情况

	项目
	存（出）栏

（头、只）
	淘汰率（%）
	产品名称
	生产数量（头、吨）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资产总额（万元）

	2022年
	　
	　
	　
	　
	　
	　
	　

	2023年
	　
	　
	　
	　
	　
	　
	　

	项目
	兽用抗菌药使用量
	平均每头（只）畜禽使用兽药（含疫苗）费用（元/头、只）
	    饲料来源
A自配；B购买核心料；C购买浓缩料；D购买全价料
	员工总数（人）
	兽医数量(人)

	
	治疗用药用量（克）
	药物饲料添加剂用量（克）
	
	
	
	

	2022年
	　
	
	　
	　
	　
	

	2023年
	　
	
	　
	　
	　
	

	养殖场信息
	1.依据主营业务，本养殖场属于 A蛋鸡、B肉鸡、C肉鸭、D生猪、E奶牛、F肉牛、G肉羊、H肉兔、I奶山羊  商品养殖场。（请在适合的序号前画“ √ ”）

	
	2.本养殖场成立的时间(         )，
  截至2022年底，分养殖场(    )家。

	法人代表(签字)：
	养殖场声明：       郑重承诺向省级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提交的申报指标数据属实，我养殖场对其真实性负全部责任。

	报名养殖场(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试点报名表二：

              养殖场报名信息审核情况

	养殖场名称
	
	
	
	
	
	

	是否已在农业农村部养殖场直联直报系统备案
	
	
	
	
	
	

	法人代表
	
	
	
	
	
	

	资质方面
	是否在国家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正式登记注册
	
	A是  B否

	
	注册时间达5年以上
	A是  B否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内资养殖场
	A是  B否

	
	2023年末员工总人数
	员工总数     人。其中具有兽医技术人员      人

	
	有相对固定的执业兽医师指导用药
	
	
	A是     B否

	
	商品代养殖畜禽种类  A.蛋鸡； B.肉鸡；C.肉鸭；  D.生猪；E.奶牛；F.肉牛； G.肉羊； H.肉兔；I.奶山羊。 
	年存（出）
栏数量
	（          ）
头或只

	
	具备《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A是  B否

	
	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动物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A是  B否
	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动物疫病
	A是  B否

	
	本养殖场依法取得环评手续，并落实了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A是  B否

	设施设备
	饲料、兽药等不同类型的投入品是否分类分开储藏
	
	A是  B否

	
	饲料、兽药等不同类型的投入品储藏设施设备是否完善
	
	A是  B否

	
	饲料、兽药等不同类型的投入品储藏标识是否清晰
	
	A是  B否

	
	场区入口是否有车辆、人员消毒池
	A是  B否
	生产区入口是否有更衣消毒室
	A是  B否

	
	具有解剖室、诊断室、化验室等兽医功能室
	
	A是  B否

	环保要求
	养殖场清粪方式
	A机械  B人工
	是否采用适宜清粪工艺和经济高效的处理方式，且配套农田面积符合土地承载力要求。
	A是  B否

	
	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设施运行正常，能够达到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规定的无害化或排放要求
	A是  B否

	
	对畜禽养殖废弃物建立处理台账，且记录真实、完整。
	
	A是  B否

	管理制度与记录
	具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并认真执行
	A是  B否
	具有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登记证明
	A是  B否

	
	按照农业农村部《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要求，建立养殖档案
	A是  B否

	
	是否有生产、消毒、免疫、抗体监测、解剖、无害化处理、预防和治疗用药方案的记录。（在右栏中填写有记录项）
	填写有记录项为：

	
	所用的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应符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
	A是  B否
	具有饲料使用的连续记录
	A是  B否

	
	无论是自配或外购饲料须提供不同饲养阶段所用饲料的营养成分表。促生长剂等相关品种的名称和使用量的记录
	A是  B否

	
	所用兽药应符合《兽药管理条例》规定，具有完整的兽药使用记录
	A是  B否

	区级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初审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加盖单位公章，并经区级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签署推荐意见方为有效；养殖场的相关资质证明，提供扫描件。


附件2
行（产）业分类：

重  庆 市 铜 梁 区

＿年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试点建设

项目实施方案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职务/职称：

办公电话：              手机：

主管部门：

联 系 人：              职务/职称：

办公电话：              手机：

填制日期：

重庆市农业委员会 制

一、项目所涉产业发展现状（或工作开展情况）

（上年度实施此项目单位应简单总结项目实施情况）

二、项目任务计划
（一）项目任务来由（背景）

（二）建设地点及规模

（三）项目内容（分项具体说明，既要有定性表述，又要有定量数据）

（四）建设进度

（五）项目推进及管理措施

（六）项目绩效目标（含项目带动能力，直接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等）

（七）其他
三、资金投入概算

（一）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二）资金具体用途和投资标准

（三）申请市级项目资金及资金使用环节（要具体说明财政资金使用支持环节、补助标准和额度等）

（四）其他

四、组织保障措施

五、项目实施单位情况

（一）单位性质、隶属关系、职能（业务）范围

（二）财务收支和资产状况

（三）有无不良记录（财政部门及审计机关处理处罚决定、行业通报批评、媒体曝光等）

（四）申报实施该项目现有条件（包括自筹资金的筹措方案）

六、相关单位情况及参与事项

表一

项目主要人员与任务分工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项目任务分工
	备注

	
	
	
	
	
	
	

	
	
	
	
	
	
	

	
	
	
	
	
	
	

	
	
	
	
	
	
	

	
	
	
	
	
	
	

	
	
	
	
	
	
	

	
	
	
	
	
	
	

	
	
	
	
	
	
	

	
	
	
	
	
	
	

	
	
	
	
	
	
	

	
	
	
	
	
	
	

	
	
	
	
	
	
	

	
	
	
	
	
	
	

	
	
	
	
	
	
	

	
	
	
	
	
	
	

	
	
	
	
	
	
	

	
	
	
	
	
	
	

	
	
	
	
	
	
	


表二

重庆市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试点

建设项目实施方案审查意见表

（    年度项目）

	项目单位

意　　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镇街人民政府意见
	该项目选址位于本镇（街道）适宜养殖区域，符合环保、土地利用（不属于基本农田）、交通和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符合申报条件，同意项目申报。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县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县财政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